
桃園市立中壢高商進修部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2-14 週班級通報  110 年 5月 9日-5月 29日 

壹、05 月 12 日：班會－導師時間 
05 月 19 日~21 日：高一、二－第二次期中考 
05 月 26 日：班會－討論題綱「科學教育」 

貳、宣 導 事 項：  

一、教  學  組： 

(一)、5 月 14 日(五)因國中教育會考佈置考場，停課一天。高一、二同學請妥善利用時間複習功課，

預先準備即將到來的期中考。 

(二)、5 月 18~20 日(二~四)為高一、二第二次期中考，請同學提早作好準備，切勿抱持僥倖心態，應

事先作好複習並準時到校考試。 

(三)、段考期間注意事項： 

(1)個人物品必須放置於教室前後或無人座位，桌面與抽屜只可置放考試所需文具，其餘個人

物品皆不可置放於個人座位，違者扣該科成績 10 分。 

(2)手機及其他電子產品務必關機且放在包包裡，應試期間時不得發出聲響或影響試場秩序，

違者扣該科成績 10 分。 

(3)每日第一節考試開始 10 分鐘後，不可再進入教室參加考試；第二節（含）以後節次考試，

鐘聲響後未於教室就位，且未逾 10 分鐘者，扣該科成績 5 分。考試 30 分鐘後，始可交卷

離開教室，並保持安靜，勿停留在走廊喧嘩。 

(4)考試結束後，務必將所有題目卷、答案卷、答案卡交給監考老師。 

(5)各班考試結束且監考老師離開教室後，才可開始進行打掃工作。 

(6)答案卡劃記請特別注意個人資料之完整，若因個人疏忽導致電腦無法判讀而需人工閱卷

者，則扣該科總分 10 分。 

(7)請各位同學詳讀段考試場規則，違反規定者，依校規處理。 

(四)、5 月 17 日(一)與 5 月 25 日(二)為高三補考日，請補考同學務必準時到校參加考試。考試相關規

定如同期中考。 

(五)、5 月 31 日(一)前，請全校同學利用時間上網填報後期中等教育長期追踪資料庫的問卷。相關的

資訊可在校網公告查看。建議使用電腦填答。 

(六)、本學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項工作的截止日期如下： 

截止日期 人員 工作內容 

7 月 16 日 學生 上傳課程學習成果檔案，並送出認證 

7 月 30 日 任課教師 認證課程學習成果檔案 

7 月 31 日 學生 上傳多元學習表現 

8 月 7 日 學生 
勾選 109 學年度要提交的項目 

課程成果至多 6 件；多元表現至多 10 件 

系統會定期發 email 通知，教學組也會在截止日期前再次提醒各位老師。也煩請任教高一、二

的老師多鼓勵學生製作並上傳。 

(七)、各位同學若有任何學籍資料的異動或錯誤(例如居住地址、電話)，請至進修部辦公室找美珍小

姐修改，務必確保資料正確無誤，以免影響個人權益。 

二、學  務  組： 

(一)、第十二週(5/10-5/14)：5/10~5/12 第一節為班際籃球賽。有賽程之班級六點於游藝館集合報

到。若要觀賽之同學，需取得任課老師同意，以班為單位前往觀賽。 

(二)、5/12(三)舉辦機車噪音防治宣導講習，當日請同學穿著制服並在第四節下課完畢立即前往志道

六樓講義堂。當日之打掃工作提前至第三節下課進行(20：25-20：35)。 

(三)、5/13 舉行三年級週記總檢查(2 篇；6/23 為一、二年級週記總檢查)，請同學們事先交給導師批

閱後統一繳到學務組；週次、日期、國事天下事等欄位務必詳填，內容也務必充實(至少三分

之二頁面)。 

【背面尚有資料】 



(四)、5/14(五)為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親師座談，時間為 18:00~19:30。參與家長之學生記嘉獎

乙次。 

(五)、第十四週(5/24-5/28)：5/26(三)為畢業歡送晚會，時間為 18:55~21:15。當日之打掃工作提前

至第一節下課進行(18：45-18：55)。入校門需著校服，活動時可穿著便服。 

三、教  官  室： 

(一)、重申本校為無菸校園：--菸害防制法 

依據菸害防制法，本校實施校園內全面禁煙(包含電子菸，我國仍屬違禁藥品)，請同學確實遵 

守法規，勿在校園內各場所吸煙，如遭發現，將依校規記小過乙次處分，並按衛服部規定函

送，可罰 2,000-10,000 元(按「次」懲罰)。 

(二)、懲處與出缺席： 

(1)學生畢業前若經功過相抵超過三大過者，無法領取畢業證書。 

(2)上述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向師長登記實施愛校服務銷過。(愛校服務 3 小時銷警告乙次；每

40 分鐘可計為 1 小時)。 

(3)提醒全體同學注意個人出缺席狀況，教官室每兩週公告各班乙次，如遇問題立即反映。 

(4)本校學生請假及外出規定，每學期曠課超過 36 節以上，經適性輔導後仍未改善者，記小過

乙次。 
(三)、校園安全要求： 

教官室將不定期至停車棚實施檢查，如發現未依規定申請車位而停車者，將依校規處分，並依

規定繳納整學期停車費用。 

(四)、交通安全要求： 

請有騎車汽機車的同學於上放學時務必注意車速，校門口易發生交通事故，進出大門時記得減

速慢行。 
四、衛 教 工 作： 

(一)、有同學因地板樓梯濕滑導致滑倒受傷，希望同學在做打掃工作時(走廊、辦公室地板、廁所

內、教室地板)可以把拖把的水擰乾，不要沿著地板樓梯滴水拖著走，或著地板拖地太濕造成

同學受傷!!再麻煩同學們配合。 

(二)、近來運動傷害有增加的情形，建議同學配合以下作法降低運動傷害： 

(1)運動前先做暖身運動(warm-up)並續做伸展運動 5 至 10 分鐘 暖身運動可促進血液循環，

增加體溫與肌肉軟性，可有效預防運動傷害； 伸展運動可以有效增加關節活動度及肌肉伸

展性，減少運動的傷害。 

(2)運動後應續做緩和運動(cool-down) 10 至 15 分鐘，整個運動才算結束 運動後應做緩和

運動(如走路或伸展肢體)，讓身體回復至休息狀態，有助 於清除因運動而產生的代謝廢物

及幫助血液流回心臟。 

(3)運動時應使用適當裝備 首要考慮適用的鞋子，不同種類的運動應選擇不同功能設計的鞋

子。 

當傷害造成，請立即至辦公室尋求護理師協助，若無法移動，請保持姿勢不動!並請同學至辦

公室尋求協助，避免造成 2 次傷害。 

五、輔 導 室： 

(一)、預定升學的高三同學，請根據自己在課堂上搜索的入學管道需要，開始提前準備： 

(1)相關備審資料(自傳、讀書計畫)。 

(2)口面試考古題。 

(3)專題實作等等。 

(二)、升學制度改變-108 學年度起甄選入學，「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科目學習報告」列為審

查資料必繳項目！ 

請未來欲採甄選入學方式升學的同學，盡早與專業科目老師討論及準備。 

(三)、公佈欄周遭有張貼的升學相關資訊及多元入學管道，請同學抽空去看看！ 

六、導師的話： 


